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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少 年 警 察 隊 於 今 （ 九 十 一 ）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借 提 在 押 嫌 犯

陳 福 祥 至 台 北 市 萬 華 區 青 年 路 泡 沫 紅 茶 店 查 緝 槍 枝 時 ， 遭 十 餘 名 歹 徒 暴 力

攻 擊 ， 致 發 生 嫌 犯 脫 逃 事 件 ， 警 察 偵 辦 本 案 之 勤 前 教 育 未 能 落 實 實 施 ， 詢

問 嫌 犯 時 安 全 戒 護 鬆 散 輕 忽 ， 押 解 嫌 犯 外 出 緝 槍 時 敵 情 觀 念 淡 薄 ， 人 犯 脫

逃 後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失 當 ， 另 有 關 該 隊 門 禁 管 制 及 槍 枝 、 手 銬 、 腳 鐐 之 領 用

管 理 欠 佳 ， 均 核 有 嚴 重 違 失 ； 此 外 ， 少 年 隊 之 專 業 屬 性 及 績 效 考 評 等 長 期

失 衡 ， 少 年 虞 犯 之 防 治 工 作 績 效 不 彰 ， 允 宜 深 入 檢 討 重 新 定 位 ， 爰 依 法 提

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本 案 事 實 經 過 ：  

( 一 )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四 日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少 年 警 察 隊 （ 下 稱 少 年 隊 ） 第 四 組 六 小 隊 偵 查

員 陳 泰 圭 接 獲 秘 密 證 人 Ａ １ 線 報 ， 通 緝 犯 陳 福 祥 賃 居 於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四 川 路 二 段 一

三 ○ 巷 二 十 號 四 樓 ， 且 有 施 用 毒 品 海 洛 因 及 安 非 他 命 情 形 。 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第 四 組

七 小 隊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率 該 小 隊 偵 查 員 陳 葉 有 、 六 小 隊 偵 查 員 陳 建 銘 、 陳 泰 圭 、 吳 志

宗 ， 會 同 台 北 市 憲 兵 隊 前 往 上 開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四 川 路 址 埋 伏 守 候 ， 同 日 十 九 時 發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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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福 祥 搭 乘 計 程 車 返 回 住 處 ， 另 有 四 名 年 輕 人 分 乘 二 部 機 車 隨 後 至 該 地 ， 員 警 即 在

樓 梯 間 將 陳 福 祥 逮 捕 並 登 記 該 四 人 資 料 。 上 開 四 名 被 捕 者 經 查 為 卓 志 強 、 林 子 賢 、

楊 家 豪 、 陳 建 良 ， 年 齡 約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八 歲 不 等 ， 有 傷 害 、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或 其

他 等 前 科 ， 均 無 通 緝 資 料 。 陳 福 祥 被 少 年 隊 逮 捕 後 ， 稱 渠 作 案 槍 枝 藏 放 在 綽 號 「 小

尾 」 處 ， 嗣 少 年 隊 員 警 與 陳 嫌 商 談 取 槍 ， 並 同 意 由 陳 建 良 單 獨 前 往 「 小 尾 」 處 取 槍 ，

另 卓 志 強 等 三 人 則 由 員 警 留 置 於 警 車 內 等 候 ， 迄 同 日 二 十 四 時 許 ， 陳 建 良 便 未 再 聯

絡 亦 未 返 回 ， 警 方 遂 擬 將 陳 福 祥 及 其 他 三 人 帶 返 少 年 隊 查 證 。 另 據 警 方 督 察 單 位 調

查 ， 陳 福 祥 被 捕 後 ， 其 母 林 鳳 英 即 請 託 綽 號 「 安 公 燦 」 洪 光 燦 者 至 台 北 縣 警 察 局 少

年 警 察 隊 探 視 未 遇 ， 遂 電 請 友 人 黃 俊 進 協 助 查 明 。 復 查 少 年 隊 員 警 於 埋 伏 逮 捕 陳 福

祥 期 間 ，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即 以 該 （ 十 四 ） 日 係 渠 輪 休 為 由 ， 脫 隊 離 開 板 橋 市 四 川 路 現

場 ， 至 台 北 市 瑞 安 街 友 人 李 富 村 住 處 聊 天 ， 適 黃 俊 進 亦 前 來 李 員 住 處 。 嗣 板 橋 四 川

路 埋 伏 守 候 之 員 警 捕 獲 陳 福 祥 及 其 他 四 名 年 輕 人 ， 遂 電 告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， 劉 員 乃 欲

離 開 李 宅 前 往 會 合 ， 並 告 知 黃 俊 進 陳 嫌 已 由 台 北 市 少 年 隊 緝 獲 ， 黃 某 獲 悉 後 即 轉 告

洪 光 燦 。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和 黃 俊 進 在 台 北 市 復 興 南 路 、 瑞 安 街 口 與 少 年 隊 帶 同 前 述 卓

志 強 等 三 人 會 合 ， 洪 光 燦 亦 隨 後 趕 抵 現 場 向 警 方 瞭 解 案 情 並 向 員 警 表 示 關 切 ， 謂 陳

福 祥 會 予 配 合 ， 希 望 警 方 不 要 為 難 他 ， 另 洪 某 向 警 方 瞭 解 卓 志 強 等 三 人 之 身 分 後 ，

亦 向 員 警 表 示 ： 「 這 麼 晚 ， 沒 事 就 該 給 人 家 回 去 。 」 少 年 隊 隨 後 以 卓 志 強 等 三 人 並

未 涉 案 ， 且 時 間 已 晚 ， 遂 讓 渠 等 於 前 述 復 興 南 路 、 瑞 安 街 口 自 行 離 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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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陳 福 祥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一 時 三 十 分 被 帶 回 少 年 隊 部 後 ， 警 方 依 據 渠 之 供 述 及

嘉 義 地 檢 署 通 報 資 料 ， 查 悉 陳 嫌 於 今 （ 九 十 一 ） 年 六 月 底 下 午 ， 曾 喝 酒 與 二 、 三 位

不 詳 姓 名 男 子 發 生 口 角 ， 因 遭 惡 言 相 向 心 有 不 甘 ， 趁 酒 意 至 台 北 市 林 森 北 路 「 皇 家

西 餐 廳 」 持 槍 朝 該 西 餐 廳 天 花 板 開 槍 消 氣 ； 另 涉 嫌 於 翌 日 在 嘉 義 市 與 同 夥 持 槍 搶 奪

停 於 路 旁 之 賓 士 車 ， 並 強 盜 坐 於 駕 駛 座 旁 之 女 子 王 燕 隨 身 財 物 。 陳 嫌 於 警 訊 時 向 員

警 表 示 在 前 述 皇 家 西 餐 廳 開 槍 之 槍 枝 藏 在 何 處 一 時 想 不 起 來 ， 希 警 方 借 提 外 出 願 協

助 起 出 槍 枝 。 少 年 隊 為 查 緝 前 述 陳 福 祥 作 案 之 槍 枝 ， 爰 由 該 隊 第 四 組 六 小 隊 偵 查 員

陳 泰 圭 、 同 組 七 小 隊 偵 查 員 陳 葉 有 、 陳 豐 正 、 吳 志 郎 等 四 員 ，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九

日 上 午 十 時 持 函 至 台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辦 理 借 提 ， 十 一 時 抵 達 少 年 隊 部 。 本 案 經 查 八

月 十 五 日 、 十 九 日 二 日 ， 陳 福 祥 之 同 夥 張 家 瑞 、 楊 承 璁 等 人 ， 曾 二 度 至 少 年 隊 辦 理

會 客 ， 並 趁 機 謀 議 暴 力 協 助 脫 逃 事 宜 。 十 九 日 十 七 時 陳 福 祥 向 警 方 佯 稱 ： 「 保 管 槍

枝 之 朋 友 （ 阿 偉 ） 已 聯 絡 到 」 ， 偵 查 員 陳 泰 圭 、 陳 豐 正 、 吳 志 郎 不 疑 有 他 ， 遂 押 解

陳 嫌 至 渠 指 定 之 台 北 市 萬 華 區 青 年 路 四 十 二 號 「 詴 音 工 廠 」 泡 沫 紅 茶 店 查 緝 槍 枝 （ 此

時 偵 查 員 陳 葉 有 於 隊 部 房 間 睡 覺 故 未 陪 同 前 往 ） 。 警 方 依 通 聯 紀 錄 推 估 ， 少 年 隊 員

警 於 是 日 十 七 時 五 十 二 分 左 右 到 達 該 泡 沫 紅 茶 店 ， 偵 查 員 陳 豐 正 、 陳 泰 圭 將 陳 福 祥

夾 在 中 間 入 內 查 訪 ， 吳 志 郎 於 停 車 後 在 店 外 警 戒 ， 當 時 現 場 已 有 前 述 張 家 瑞 等 人 預

先 糾 集 之 十 餘 名 同 夥 歹 徒 在 內 等 候 ， 店 外 亦 有 數 名 歹 徒 把 風 ， 該 店 之 廚 房 後 門 出 口 ，

則 安 排 機 車 接 應 並 有 歹 徒 持 滅 火 器 隨 時 準 備 攻 擊 員 警 。 少 年 隊 押 解 陳 福 祥 進 入 泡 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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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 茶 店 後 ， 陳 嫌 趨 身 詢 問 ： 「 人 呢 ？ 」 ， 店 內 歹 徒 指 說 ： 「 在 廚 房 ！ 」 ， 陳 嫌 即 前

往 廚 房 方 向 ， 甫 至 廚 房 門 口 ， 即 有 預 先 埋 伏 之 歹 徒 持 乾 粉 式 滅 火 器 朝 陳 豐 正 噴 射 攻

擊 ， 陳 員 因 眼 睛 被 滅 火 器 噴 射 ， 暫 時 失 去 視 線 ， 無 法 看 清 狀 況 ， 陳 嫌 趁 機 由 歹 徒 接

應 ， 從 廚 房 後 門 跳 上 事 先 安 排 之 機 車 往 青 年 路 三 十 巷 方 向 逃 逸 ， 另 有 乙 部 機 車 跟 隨

在 後 警 戒 ， 並 繼 續 噴 射 滅 火 器 ， 偵 查 員 吳 志 郎 見 狀 ， 雖 立 即 至 該 店 後 方 追 緝 ， 終 無

所 獲 ， 此 時 店 內 原 三 桌 同 夥 歹 徒 亦 趁 亂 四 散 逃 逸 ， 依 共 犯 間 通 聯 紀 錄 ， 警 方 推 估 約

十 七 時 五 十 七 分 左 右 陳 嫌 脫 離 警 方 控 制 ， 成 功 脫 逃 。  

( 三 ) 陳 福 祥 脫 逃 後 ， 警 方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進 行 緝 捕 ， 專 案 小 組 於 九 月 十 八 日 查 得 陳 嫌 等 人

藏 匿 於 桃 園 縣 龜 山 鄉 山 區 ， 經 通 信 監 察 及 通 聯 分 析 研 判 綜 合 相 關 情 資 ， 鎖 定 陳 嫌 可

能 藏 匿 於 桃 園 縣 龜 山 鄉 幸 福 社 區 ， 旋 馳 赴 該 社 區 展 開 埋 守 監 控 。 二 十 二 日 二 十 時 ，

專 案 小 組 接 獲 線 上 監 察 反 應 ， 張 家 瑞 女 友 劉 清 慧 將 駕 車 前 往 該 社 區 探 視 陳 嫌 等 人 ，

專 案 小 組 派 員 駕 車 尾 隨 監 控 ， 該 車 進 入 桃 園 縣 龜 山 鄉 幸 福 社 區 後 約 三 分 鐘 ， 經 埋 伏

監 控 人 員 發 現 該 車 已 搭 載 陳 嫌 等 人 迅 速 駛 離 ， 專 案 小 組 分 乘 五 部 車 輛 展 開 跟 監 。 於

該 車 行 經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中 山 路 、 民 生 路 口 紅 燈 停 頓 時 ， 專 案 小 組 以 五 部 偵 防 車 包 抄 ，

使 嫌 犯 車 無 法 動 彈 ， 迅 速 將 陳 福 祥 、 楊 承 璁 、 張 家 瑞 及 其 女 友 等 四 人 緝 獲 ， 逮 捕 過

程 中 嫌 犯 駕 車 衝 撞 警 車 企 圖 逃 逸 ， 並 射 擊 槍 枝 反 抗 ， 惟 終 遭 員 警 制 伏 ， 警 方 當 場 起

獲 制 式 貝 瑞 塔 手 槍 乙 枝 、 子 彈 四 十 五 發 。  

二 、 少 年 隊 員 警 緝 獲 嫌 犯 陳 福 祥 及 現 場 其 他 四 人 後 ， 為 擴 大 追 緝 槍 枝 ， 任 由 其 中 一 人 單 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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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 去 取 槍 ， 致 該 員 逃 逸 無 蹤 ， 已 有 疏 失 情 事 ； 另 帶 班 小 隊 長 以 輪 休 為 由 ， 於 員 警 埋 伏

守 候 期 間 ， 擅 離 職 守 至 友 人 處 聊 天 ， 違 反 工 作 紀 律 ； 且 對 案 外 無 關 民 眾 洩 漏 警 方 辦 案

成 果 ， 復 未 能 嚴 正 辦 案 立 場 ， 任 由 外 人 在 場 不 當 關 切 ， 致 輿 論 質 疑 員 警 接 受 關 說 私 縱

人 犯 ， 影 響 警 譽 甚 鉅 ， 亦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上 旬 少 年 隊 第 四 組 六 小 隊 偵 查 員 陳 泰 圭 接 獲 秘 密 證 人 Ａ １ 線 報 ， 通 緝

犯 陳 福 祥 賃 居 於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四 川 路 二 段 一 三 ○ 巷 二 十 號 四 樓 ， 且 有 施 用 毒 品 海 洛

因 及 安 非 他 命 情 形 。 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第 四 組 七 小 隊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率 該 小 隊 偵 查 員 陳

葉 有 、 六 小 隊 偵 查 員 陳 建 銘 、 陳 泰 圭 、 吳 志 宗 ， 會 同 台 北 市 憲 兵 隊 第 一 機 動 組 ， 前

往 上 址 埋 伏 守 候 ， 同 日 十 九 時 發 現 陳 福 祥 搭 乘 計 程 車 返 回 住 處 ， 另 有 陳 建 良 、 卓 志

強 、 林 子 賢 、 楊 家 豪 等 四 人 分 乘 二 部 機 車 隨 後 至 該 地 ， 員 警 即 在 樓 梯 間 將 陳 福 祥 逮

捕 並 登 記 該 四 人 資 料 。 陳 福 祥 被 捕 後 ， 佯 稱 渠 作 案 槍 枝 藏 放 在 綽 號 「 小 尾 」 處 ， 少

年 隊 員 警 為 擴 大 追 緝 槍 枝 ， 在 無 員 警 戒 護 下 ， 竟 任 由 陳 建 良 單 獨 前 往 該 「 小 尾 」 處

取 槍 ， 違 反 警 察 偵 查 犯 罪 規 範 相 關 規 定 ， 迄 至 同 日 二 十 四 時 許 陳 員 未 再 聯 絡 亦 未 返

回 ， 警 方 始 知 受 騙 ， 凸 顯 偵 辦 員 警 輕 忽 大 意 、 辦 案 方 式 粗 糙 草 率 ， 已 有 疏 失 情 事 。  

( 二 ) 復 查 本 案 少 年 隊 第 四 組 七 小 隊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係 八 月 十 四 日 緝 捕 陳 福 祥 行 動 之 帶 班 領

隊 ， 渠 於 員 警 埋 伏 守 候 期 間 ， 以 該 日 係 輪 休 為 由 ， 擅 離 職 守 前 往 台 北 市 瑞 安 街 二 ○

八 巷 友 人 李 富 村 住 處 聊 天 ， 違 反 工 作 紀 律 ； 另 劉 正 章 獲 悉 該 小 隊 緝 獲 陳 福 祥 後 ， 竟

將 該 偵 辦 結 果 告 知 當 時 亦 在 李 富 村 住 處 之 民 眾 黃 俊 進 ， 適 陳 福 祥 被 警 方 逮 捕 後 ， 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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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 委 請 洪 光 燦 出 面 向 警 方 關 切 ， 洪 某 因 不 清 楚 究 遭 警 方 何 單 位 逮 捕 ， 向 黃 俊 進 探 詢 ，

黃 某 遂 轉 告 陳 福 祥 現 已 由 台 北 市 少 年 隊 查 獲 。 洪 某 聞 訊 旋 即 趕 至 台 北 市 復 興 南 路 、

瑞 安 街 口 ， 與 劉 正 章 及 少 年 隊 員 帶 同 前 述 之 卓 志 強 等 三 人 碰 面 ， 向 警 方 表 達 關 切 稱 ：

「 陳 福 祥 會 予 配 合 ， 希 望 警 方 不 要 為 難 他 。 」 另 渠 向 警 方 查 知 卓 志 強 三 人 之 真 實 身

分 後 ， 復 向 員 警 表 示 ： 「 這 麼 晚 ， 沒 事 就 該 給 人 家 回 去 。 」 少 年 隊 嗣 以 卓 志 強 等 人

並 未 涉 案 ， 亦 無 通 緝 資 料 ， 且 時 間 已 晚 ， 遂 令 該 三 人 於 前 述 復 興 南 路 、 瑞 安 街 口 自

行 離 去 。 據 上 ， 少 年 隊 帶 班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對 案 外 無 關 民 眾 洩 漏 警 方 辦 案 成 果 ， 明 顯

違 反 偵 查 不 公 開 規 定 ， 復 任 由 外 人 在 場 不 當 關 切 ， 且 事 後 未 將 全 案 查 處 過 程 簽 核 備

查 ， 致 輿 論 質 疑 員 警 接 受 關 說 私 縱 人 犯 ， 影 響 警 譽 甚 鉅 ， 亦 涉 有 違 失 。  

三 、 嫌 犯 陳 福 祥 經 逮 捕 及 借 提 返 回 少 年 隊 部 後 ， 未 立 即 製 作 筆 錄 並 全 程 連 續 錄 音 或 錄 影 ，

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：  

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一 ○ ○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訊 問 被 告 ， 應 全 程 連 續 錄 音 ； 必 要

時 ， 並 應 全 程 連 續 錄 影 。 但 有 急 迫 情 況 且 經 記 明 筆 錄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同 法 第 一 ○ ○

條 之 二 規 定 ： 「 本 章 之 規 定 ， 於 司 法 警 察 官 或 司 法 警 察 詢 問 犯 罪 嫌 疑 人 時 ， 準 用 之 。 」

警 察 詢 問 犯 罪 嫌 疑 人 錄 音 錄 影 要 點 第 二 點 規 定 ： 「 詢 問 犯 罪 嫌 疑 人 時 ， 應 全 程 連 續 錄

音 ， 必 要 時 並 應 全 程 連 續 錄 影 。 但 有 急 迫 情 形 且 經 記 明 筆 錄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有 下 列 情

形 之 一 者 ， 應 全 程 連 續 錄 影 ： 引 起 社 會 大 眾 關 注 之 重 大 刑 案 、 具 有 爭 議 性 之 案 件 、 其

他 認 為 有 錄 影 之 必 要 者 。 」 同 要 點 第 三 點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詢 問 犯 罪 嫌 疑 人 之 錄 音 、 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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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， 應 自 開 始 詢 問 其 姓 名 、 年 齡 、 職 業 、 住 、 居 所 時 起 錄 ， 至 詢 問 完 畢 時 停 止 ， 期 間

連 續 始 末 為 之 。 」 另 法 務 部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法 檢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八 ○ 三 七 四 二 號 函 釋 ，

更 進 一 步 闡 明 ： 「 … 按 訊 問 被 告 時 ， 頇 先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實 施 人 別 訊

問 ， 以 查 驗 其 人 有 無 錯 誤 ， 緊 接 則 頇 踐 行 同 法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告 知 義 務 ， 上 開 事 項 均 應

記 明 於 訊 問 筆 錄 。 且 訊 問 時 頇 依 同 法 第 一 百 條 之 一 規 定 ， 全 程 錄 音 或 錄 影 。 … 又 刑 事

訴 訟 法 對 被 告 或 犯 罪 嫌 疑 人 並 無 得 實 施 偵 訊 前 泛 談 等 相 關 規 定 。 偵 查 中 如 對 被 告 或 犯

罪 嫌 疑 人 要 求 其 針 對 問 題 回 答 或 陳 述 者 ， 應 屬 訊 問 ， 自 應 遵 守 同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至 第 一

百 條 之 三 規 定 為 之 ， 並 應 依 同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製 作 訊 問 筆 錄 ， 不 宜 認 係 採 泛 談 方 式 ， 即

未 遵 守 上 開 法 律 規 定 ， 以 避 免 外 界 產 生 在 訊 問 前 尚 有 磨 合 期 之 誤 解 。 」  

經 查 本 案 嫌 犯 陳 福 祥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十 九 時 為 少 年 隊 會 同 憲 兵 單 位 緝 獲 ，

同 年 十 五 日 一 時 三 十 分 帶 返 少 年 隊 部 ， 第 一 次 偵 訊 約 於 十 五 日 二 時 實 施 ， 旨 在 訊 問 被

通 緝 狀 況 ， 製 作 少 年 警 察 隊 通 緝 案 件 移 送 書 ； 第 二 次 偵 訊 於 八 月 十 五 日 三 時 進 行 ， 陳

嫌 表 示 身 體 不 適 ， 拒 絕 夜 間 偵 訊 ， 故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一 百 條 之 三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自 是 日

三 時 至 七 時 停 止 偵 訊 ； 惟 第 三 次 偵 訊 竟 遲 至 是 日 十 五 時 四 十 分 始 實 施 並 製 作 筆 錄 ， 且

少 年 隊 員 警 除 於 第 一 次 訊 問 陳 嫌 通 緝 資 料 時 有 錄 音 外 ， 第 二 次 、 第 三 次 訊 問 時 則 均 未

錄 音 ， 亦 未 錄 影 。 另 八 月 十 九 日 上 午 少 年 隊 借 提 陳 福 祥 ， 十 一 時 返 抵 少 年 隊 部 ， 中 午

用 餐 完 畢 後 即 開 始 訊 問 有 關 槍 枝 藏 放 處 所 及 如 何 起 槍 事 宜 ， 嗣 經 陳 嫌 對 外 完 成 聯 繫 ，

少 年 隊 員 警 始 於 十 七 時 十 分 將 之 押 解 外 出 查 緝 槍 枝 。 按 前 述 訊 問 既 為 偵 查 中 要 求 犯 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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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 疑 人 針 對 特 定 問 題 回 答 或 陳 述 之 情 形 ， 自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及 相 關 條 文 之

規 定 製 作 訊 問 筆 錄 及 錄 音 、 錄 影 ， 惟 少 年 隊 員 警 於 該 次 借 提 訊 問 期 間 ， 未 依 法 製 作 筆

錄 ， 亦 未 錄 音 、 錄 影 ， 均 已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。  

四 、 少 年 隊 門 禁 管 制 疏 漏 不 切 實 ； 且 嫌 犯 借 提 後 戒 護 工 作 鬆 散 ， 致 嫌 犯 得 以 利 用 會 客 之 機

會 商 議 脫 逃 事 宜 ； 另 員 警 出 勤 時 偵 防 車 停 於 大 樓 正 門 待 命 ， 易 使 有 心 歹 徒 較 易 獲 知 警

方 行 蹤 ， 不 利 任 務 遂 行 ：  

( 一 ) 據 已 到 案 之 共 犯 范 炎 昇 接 受 警 方 詢 問 時 供 述 ， 陳 福 祥 於 八 月 十 五 日 被 帶 回 少 年 隊

後 ， 曾 與 張 家 瑞 、 楊 承 璁 一 同 前 往 少 年 隊 探 視 ， 八 月 十 九 日 陳 福 祥 借 提 回 隊 部 後 ，

張 家 瑞 與 楊 承 璁 曾 再 次 前 往 探 視 ； 另 據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表 示 八 月 十 九 日 陳 嫌 之 大

姊 陳 雅 萍 與 二 姊 陳 盈 音 亦 曾 前 來 探 視 。 惟 經 本 院 調 閱 少 年 隊 會 客 登 記 簿 ， 八 月 十 五

日 僅 登 載 范 炎 昇 於 該 日 十 三 時 辦 理 會 客 ， 會 客 對 象 為 四 組 六 小 隊 ， 但 離 開 時 間 未 記

載 ， 亦 未 登 記 渠 身 分 證 號 碼 ， 而 張 家 瑞 、 楊 承 璁 等 人 則 無 登 記 之 資 料 ； 另 八 月 十 九

日 亦 僅 登 載 張 家 瑞 於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辦 理 會 客 ， 會 客 對 象 為 四 組 七 小 隊 ， 未 登 記 離 開

時 間 及 其 身 分 證 號 碼 ， 楊 承 璁 及 陳 嫌 之 大 姊 陳 雅 萍 、 二 姊 陳 盈 音 等 人 亦 無 登 記 之 資

料 。 以 上 事 實 凸 顯 少 年 隊 門 禁 管 制 疏 漏 不 切 實 ， 不 利 事 後 追 蹤 查 考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

( 二 ) 陳 福 祥 脫 逃 後 ， 少 年 隊 偵 查 員 陳 豐 正 接 受 警 方 督 察 人 員 詢 問 有 關 陳 嫌 戒 護 及 會 客 情

形 時 ， 陳 稱 ： 「 並 無 特 定 人 ， 係 大 家 有 默 契 共 同 戒 護 ， 現 場 並 由 陳 葉 有 、 陳 泰 圭 二

人 與 陳 福 祥 於 辦 公 室 茶 桌 旁 協 調 交 槍 事 宜 。 因 當 時 我 坐 於 辦 公 室 門 口 旁 戒 護 ， 距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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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五 、 六 公 尺 ， 故 詳 細 情 形 我 均 不 瞭 解 。 偵 查 員 吳 志 郎 於 他 的 辦 公 桌 上 處 理 自 己 的

事 情 。 」 「 當 日 中 午 吃 飽 飯 後 （ 時 間 忘 記 了 ） ， 有 一 名 年 輕 男 子 （ 事 後 才 知 道 叫 張

家 瑞 ） 前 來 探 訪 陳 福 祥 。 張 民 進 辦 公 室 後 直 接 到 茶 桌 旁 參 與 討 論 ， 之 後 並 交 付 一 支

手 機 給 陳 福 祥 。 … 我 不 知 道 交 談 情 形 及 談 話 內 容 。 … 」 「 除 了 我 之 外 ， 其 餘 三 人 均

有 進 出 辦 公 室 數 次 。 陳 葉 有 於 十 四 時 左 右 ， 告 訴 我 現 在 要 去 睡 覺 ， … 然 後 便 離 開 辦

公 室 到 隔 壁 房 間 睡 覺 。 」 偵 查 員 吳 志 郎 答 稱 ： 「 嫌 犯 有 借 用 本 隊 電 話 向 外 聯 絡 ， 但

談 話 內 容 我 不 是 很 清 楚 。 但 我 於 十 三 時 左 右 ， 發 現 一 男 子 上 來 隊 上 與 嫌 犯 會 面 … 該

男 子 來 隊 上 的 目 的 以 及 是 否 有 攜 帶 其 他 物 品 我 並 不 瞭 解 。 期 間 大 約 一 小 時 後 ， 我 就

沒 有 注 意 到 該 名 男 子 是 否 還 在 隊 上 。 」 偵 查 員 陳 泰 圭 答 稱 ： 「 當 時 陳 葉 有 負 責 詢 問

陳 嫌 之 老 大 綽 號 寶 勝 還 有 同 夥 手 機 號 碼 ， 之 後 陳 嫌 供 稱 其 手 機 放 在 家 中 遂 借 用 隊 上

電 話 通 知 家 屬 將 其 手 機 帶 至 隊 上 。 當 天 是 由 張 家 瑞 （ 係 事 後 由 登 記 簿 上 得 知 該 民 姓

名 ） 將 手 機 帶 至 隊 上 ， 但 當 時 我 正 趴 著 睡 覺 ， 不 清 楚 其 長 相 ， 所 以 我 並 不 是 很 清 楚

張 家 瑞 來 之 後 在 隊 上 做 了 哪 些 事 或 與 何 人 交 談 。 」 另 查 偵 查 員 陳 葉 有 於 該 日 十 四 時

許 即 以 身 體 疲 憊 為 由 ， 至 五 樓 另 一 房 間 睡 覺 。  

據 上 ， 嫌 犯 陳 福 祥 經 少 年 隊 借 提 回 隊 部 後 ， 戒 護 工 作 鬆 散 未 盡 切 實 ， 對 於 前 來

少 年 隊 與 嫌 犯 會 面 之 訪 客 究 有 幾 人 ？ 其 身 分 背 景 如 何 ？ 與 嫌 犯 有 何 關 係 ？ 渠 等 與 嫌

犯 談 話 內 容 等 ， 均 一 無 所 悉 ， 致 陳 嫌 得 以 利 用 會 客 機 會 與 張 家 瑞 、 楊 承 璁 等 人 商 議

脫 逃 事 宜 ， 衍 生 爾 後 劫 囚 事 件 ， 嚴 重 斲 傷 警 察 執 法 威 信 ， 誠 難 辭 疏 失 之 咎 。 此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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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警 訊 問 陳 福 祥 之 處 所 均 在 少 年 隊 第 四 隊 之 辦 公 室 ， 陳 嫌 會 客 時 更 在 辦 公 室 之 接 待

區 聊 天 ， 該 地 點 不 便 全 程 錄 音 、 錄 影 ， 無 法 嚴 密 掌 控 嫌 犯 與 訪 客 談 話 內 容 ， 且 員 警

訊 問 嫌 犯 之 重 要 情 資 ， 亦 極 易 洩 漏 予 第 三 人 知 悉 ， 違 反 保 密 要 求 ， 故 少 年 隊 應 嚴 格

要 求 員 警 使 用 偵 訊 室 進 行 訊 問 與 筆 錄 之 製 作 ， 並 檢 討 嫌 犯 會 客 之 地 點 與 方 式 ， 以 避

免 再 次 發 生 類 案 。  

( 三 ) 查 少 年 隊 偵 防 車 依 規 定 停 於 地 下 停 車 場 ， 如 頇 外 出 辦 案 時 則 會 開 至 大 門 口 待 命 ， 因

偵 防 車 之 型 號 暴 露 在 外 ， 易 使 有 心 歹 徒 較 易 獲 知 警 方 行 蹤 ， 不 利 任 務 遂 行 。 以 本 案

為 例 ， 共 犯 范 炎 昇 到 案 後 ， 即 向 警 方 供 稱 楊 承 璁 等 人 於 八 月 十 五 日 及 十 九 日 均 曾 到

少 年 隊 探 視 陳 福 祥 ， 已 查 悉 警 方 偵 防 車 係 綠 色 休 旅 車 型 式 ， 故 能 於 劫 囚 當 日 在 「 詴

音 工 廠 」 外 把 風 ， 預 先 通 報 警 方 偵 防 車 行 蹤 ， 俾 利 現 場 共 犯 及 時 部 署 劫 囚 行 動 ， 少

年 隊 宜 以 本 案 為 鑑 檢 討 改 進 。  

五 、 員 警 押 解 嫌 犯 外 出 取 槍 未 依 規 定 落 實 勤 前 教 育 ； 且 為 圖 謀 緝 槍 績 效 ， 急 功 近 利 ， 竟 依

嫌 犯 要 求 帶 往 公 眾 得 任 意 出 入 之 場 所 取 槍 ， 顯 失 之 輕 忽 大 意 ； 又 員 警 押 解 嫌 犯 至 泡 沫

紅 茶 店 後 ， 現 場 已 有 多 名 不 良 分 子 形 跡 可 疑 ， 未 察 覺 危 機 ， 適 切 處 置 ， 仍 容 由 嫌 犯 自

行 取 槍 ， 足 徵 敵 情 觀 念 淡 薄 ， 緊 急 應 變 能 力 欠 佳 ， 致 嫌 犯 得 以 趁 機 脫 逃 ， 核 有 疏 失 ：  

( 一 ) 依 據 「 各 警 察 機 關 勤 前 教 育 實 施 規 定 」 ， 專 案 勤 前 教 育 應 於 執 行 專 案 或 臨 時 特 定 勤

務 前 舉 行 ， 由 主 官 （ 管 ） 或 指 定 資 深 之 帶 班 人 員 主 持 （ 主 官 、 管 如 因 故 未 能 主 持 ，

由 職 務 代 理 人 為 之 ） ， 任 務 編 組 人 員 應 全 員 參 加 ， 專 案 勤 前 教 育 內 容 除 清 查 人 數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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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提 示 該 次 任 務 名 稱 、 性 質 ， 包 括 勤 務 時 間 、 地 點 及 各 編 組 成 員 任 務 分 配 等 ， 並 宣

達 有 關 狀 況 及 規 定 。 本 案 經 查 少 年 隊 員 警 押 解 陳 福 祥 外 出 取 槍 前 ， 未 依 程 序 向 該 隊

隊 長 報 告 ， 亦 未 檢 具 筆 錄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證 ， 向 承 辦 法 官 報 告 並 聲 請 搜 索 票 備 用 ， 已

有 不 當 ； 復 查 是 日 原 應 由 資 深 小 隊 長 帶 隊 ， 然 因 七 小 隊 長 劉 正 章 受 訓 、 六 小 隊 小 隊

長 楊 得 雄 輪 休 未 獲 通 知 ， 另 資 深 偵 查 員 陳 葉 有 於 下 午 二 時 即 推 稱 身 體 疲 累 在 房 間 睡

覺 ， 不 願 共 同 押 解 外 出 起 槍 ， 又 偵 查 員 吳 志 郎 甫 受 訓 結 束 即 被 電 召 返 隊 外 出 查 案 ，

對 於 案 情 並 不 清 楚 ， 此 時 自 應 向 其 直 屬 長 官 報 告 ， 請 其 主 持 並 依 規 定 實 施 勤 前 教 育 ，

就 押 解 取 槍 各 項 重 要 環 節 及 應 變 處 置 方 案 ， 充 分 推 演 探 討 ， 不 宜 僅 由 承 辦 員 警 自 行

任 務 分 工 ， 少 年 隊 員 警 未 依 照 規 定 辦 理 ， 應 為 發 生 本 次 人 犯 脫 逃 事 件 主 因 之 一 。  

( 二 ) 押 解 嫌 犯 外 出 查 緝 槍 枝 本 具 有 高 度 風 險 ， 為 順 遂 完 成 查 緝 任 務 ， 防 止 發 生 人 犯 脫 逃

情 事 ， 除 應 實 施 完 備 之 勤 前 教 育 外 ， 對 於 起 槍 地 點 之 基 本 狀 況 應 有 相 當 之 瞭 解 ， 妥

為 計 畫 部 署 ， 此 為 司 法 警 察 執 行 查 緝 槍 枝 勤 務 應 有 之 基 本 觀 念 。 本 案 少 年 隊 員 警 押

解 嫌 犯 陳 福 祥 起 槍 地 點 ， 係 位 於 台 北 市 萬 華 區 青 年 路 之 「 詴 音 工 廠 」 泡 沫 紅 茶 店 ，

按 此 乃 公 眾 得 任 意 出 入 之 處 所 ， 依 經 驗 法 則 如 發 生 劫 囚 事 件 ， 員 警 為 避 免 傷 及 無 辜 ，

恐 不 敢 輕 易 使 用 槍 枝 示 警 反 擊 ， 且 因 屬 公 共 場 所 ， 外 人 得 隨 意 聚 集 或 進 出 ， 如 歹 徒

聚 眾 暴 力 挾 持 ， 單 薄 之 警 力 將 無 法 有 效 壓 制 。 少 年 隊 此 次 押 解 嫌 犯 外 出 起 槍 之 偵 查

員 ， 均 為 資 深 刑 事 警 察 人 員 ， 對 於 上 述 情 形 ， 自 難 諉 為 不 知 ， 竟 為 謀 取 緝 槍 之 績 效 ，

急 功 近 利 ， 一 味 屈 從 嫌 犯 要 求 帶 往 公 眾 得 任 意 出 入 之 場 所 取 槍 ， 顯 有 未 當 ； 又 少 年



 一 二  

隊 員 警 押 解 嫌 犯 至 泡 沫 紅 茶 店 後 ， 見 店 內 已 有 多 名 不 良 分 子 在 場 形 跡 可 疑 ， 卻 未 能

察 覺 已 進 入 危 機 狀 態 ， 應 及 時 適 切 處 置 ， 將 嫌 犯 立 即 押 返 或 即 時 請 求 警 力 支 援 ， 反

任 令 嫌 犯 自 行 前 往 店 內 廚 房 取 槍 ， 致 嫌 犯 得 以 在 有 效 掩 護 下 成 功 脫 逃 ， 益 徵 員 警 敵

情 觀 念 淡 薄 ， 顯 失 之 輕 忽 大 意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( 三 ) 復 查 陳 嫌 於 八 月 十 九 日 十 七 時 五 十 七 分 左 右 脫 逃 後 ， 少 年 隊 押 解 員 警 忙 於 追 捕 人

犯 ， 俟 自 覺 查 獲 無 望 時 ， 才 分 別 於 十 九 時 左 右 向 少 年 隊 隊 長 報 告 ， 十 九 時 二 十 分 通

報 鑑 識 中 心 至 現 場 採 證 ， 二 十 一 時 請 求 轄 區 萬 華 分 局 協 助 緝 捕 逃 犯 。 另 依 陳 福 祥 、

張 家 瑞 等 人 到 案 後 供 述 ， 渠 等 脫 逃 成 功 後 ， 均 聚 集 於 張 嫌 租 屋 處 會 合 ， 其 後 陳 嫌 尚

曾 返 回 板 橋 市 四 川 路 住 處 取 出 藏 放 之 槍 枝 及 現 金 ， 俾 供 逃 亡 之 用 。 此 時 少 年 隊 員 警

如 立 即 向 該 隊 隊 長 報 告 ， 該 隊 應 能 迅 速 向 相 關 單 位 通 報 ， 除 請 求 鑑 識 單 位 派 員 趕 赴

現 場 蒐 集 可 疑 跡 證 外 ， 並 得 協 請 轄 區 分 局 派 員 於 第 一 時 間 前 往 犯 嫌 相 關 住 居 所 預 作

部 署 ， 或 可 將 一 干 嫌 犯 於 最 短 時 間 內 逮 捕 歸 案 。 詎 本 案 少 年 隊 押 解 員 警 為 避 免 人 犯

脫 逃 遭 受 責 罰 ， 未 能 儘 速 將 劫 囚 事 件 之 始 末 向 單 位 隊 長 報 告 ， 錯 失 緝 捕 脫 逃 人 犯 最

佳 時 機 ， 亟 應 嚴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 

六 、 員 警 領 用 槍 枝 疏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登 記 ； 又 員 警 使 用 之 手 銬 多 自 行 對 外 購 買 ， 為 個 人 私 有 ，

妥 適 性 不 無 可 議 ； 且 手 銬 、 腳 鐐 二 種 戒 具 之 鑰 匙 可 互 通 使 用 ， 更 減 損 其 戒 護 效 能 ； 此

外 ， 上 述 戒 具 一 般 民 眾 亦 可 輕 易 在 外 購 得 ， 凸 顯 警 械 之 管 制 仍 有 疏 漏 ：  

( 一 ) 案 據 偵 查 員 陳 豐 正 表 示 八 月 十 九 日 十 七 時 要 到 台 北 市 萬 華 區 「 詴 音 工 廠 」 追 查 槍 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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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， 曾 向 該 隊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領 用 槍 枝 ， 但 疏 未 登 記 ； 另 據 少 年 隊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值 日

小 隊 長 林 崑 連 陳 稱 ， 陳 員 於 該 日 十 七 時 左 右 至 值 勤 室 領 用 槍 械 服 勤 ， 伊 當 時 因 接 聽

電 話 ， 故 疏 忽 未 注 意 其 有 無 登 記 ， 惟 至 二 十 一 時 清 點 時 發 現 該 員 械 彈 尚 未 繳 回 ， 所

以 確 認 陳 豐 正 應 有 領 槍 外 出 。 據 上 ， 少 年 隊 槍 枝 之 領 用 登 記 未 臻 切 實 ， 應 予 檢 討 改

進 。  

( 二 ) 少 年 隊 四 名 偵 查 員 接 受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手 銬 多 是 由 員 警 自 行 對 外 購 買 ， 為 個 人 私

有 ， 不 列 入 隊 部 財 產 ， 故 無 編 號 ， 調 、 離 職 無 頇 交 接 ， 而 手 銬 、 腳 鐐 等 戒 具 ， 一 般

人 均 可 在 外 購 得 ， 凡 手 銬 或 腳 鐐 之 鑰 匙 皆 可 互 通 ， 且 該 戒 具 之 買 賣 警 方 並 無 列 管 。

另 嫌 犯 陳 福 祥 、 范 炎 昇 到 案 後 供 稱 今 （ 九 十 一 ） 年 七 月 初 ， 渠 等 在 萬 華 區 老 松 國 小

附 近 以 四 百 元 購 得 一 付 手 銬 含 鑰 匙 二 支 ， 范 嫌 於 劫 囚 前 將 該 手 銬 鑰 匙 交 給 另 一 共 犯

李 俊 男 ， 陳 福 祥 脫 逃 時 即 以 該 鑰 匙 解 開 警 方 之 手 銬 。  

對 此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說 明 ： 警 方 之 手 銬 、 腳 鐐 均 由 各 單 位 購 置 相 當 數 量 因

應 勤 務 需 要 ， 該 局 少 年 隊 手 銬 、 腳 鐐 各 購 置 三 付 ， 係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製 發 ， 由 總 務 保

管 供 同 仁 借 用 ， 但 未 予 編 號 。 少 年 隊 部 分 同 仁 為 方 便 勤 務 需 求 ， 會 自 行 購 買 手 銬 使

用 ， 手 銬 及 腳 鐐 之 鑰 匙 多 可 互 通 。 員 警 私 人 手 銬 大 部 分 至 台 北 市 中 華 路 或 開 封 街 等

處 販 售 警 察 相 關 配 備 之 商 店 購 買 ， 一 般 民 眾 如 任 意 購 買 或 使 用 ， 依 內 政 部 公 告 禁 止

製 造 、 販 賣 、 運 輸 、 攜 帶 或 公 然 陳 列 「 警 察 機 關 配 備 警 械 種 類 規 格 表 」 所 列 器 械 ，

如 違 反 公 告 事 項 ， 得 依 警 械 使 用 條 例 及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相 關 規 定 處 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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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員 警 使 用 手 銬 等 戒 具 既 為 偵 辦 刑 案 公 務 之 用 ， 應 依 規 定 向 單 位 登 記 申 領 ， 員

警 為 求 使 用 便 利 或 為 規 避 不 慎 遺 失 遭 受 處 分 ， 多 使 用 個 人 在 外 購 買 之 手 銬 ， 其 妥 適

性 不 無 可 議 ； 另 少 年 隊 現 有 成 員 約 九 十 一 人 ， 惟 僅 配 賦 手 銬 、 腳 鐐 各 三 付 ， 數 量 似

有 不 足 ， 致 該 隊 偵 查 員 多 自 行 向 外 購 買 手 銬 使 用 ； 又 查 手 銬 、 腳 鐐 等 戒 具 ， 警 察 機

關 並 無 打 印 編 號 或 其 他 標 記 ， 如 遺 失 或 遭 歹 徒 搶 奪 ， 恐 不 利 事 後 追 查 查 考 ； 另 市 面

所 購 不 同 之 手 銬 其 鑰 匙 可 以 通 用 ， 更 有 甚 者 ， 手 銬 、 腳 鐐 二 種 戒 具 之 鑰 匙 亦 可 互 通

使 用 ， 大 大 減 損 其 戒 護 效 能 ； 此 外 ， 一 般 民 眾 可 輕 易 於 市 面 購 得 上 述 戒 具 ， 凸 顯 該

項 警 械 之 管 制 仍 有 疏 漏 ， 如 歹 徒 妄 加 利 用 ， 其 偽 裝 欺 瞞 之 效 果 或 不 遜 於 出 示 偽 、 變

造 之 員 警 服 務 證 。 綜 合 以 上 事 項 ， 警 察 機 關 允 宜 高 度 重 視 ， 並 深 入 通 盤 檢 討 研 擬 具

體 可 行 改 進 措 施 ， 以 資 因 應 。  

( 三 ) 「 詴 音 工 廠 」 店 東 義 秉 恆 向 警 方 督 察 人 員 表 示 案 發 當 日 十 八 時 四 十 分 許 於 店 後 門 巷

道 發 現 嫌 犯 棄 置 之 腳 鐐 ， 曾 告 知 偵 查 員 陳 豐 正 ， 並 稱 ： 「 十 八 時 四 十 分 許 我 發 現 腳

鐐 時 ， 係 雙 扣 重 疊 被 置 於 店 後 門 左 邊 灌 木 樹 下 ， 並 未 覆 蓋 任 何 東 西 。 但 至 當 日 晚 上

二 十 二 時 至 二 十 三 時 許 ， 有 刑 事 局 、 萬 華 分 局 等 警 察 前 來 處 理 ， 並 要 求 我 會 同 至 現

場 勘 察 地 形 及 歹 徒 逃 跑 路 線 ， 又 進 一 步 發 現 該 付 腳 鐐 已 被 人 用 樹 葉 及 石 頭 覆 蓋 。 嗣

後 大 約 於 二 十 三 時 至 二 十 三 時 三 十 分 左 右 ， 警 察 方 將 腳 鐐 帶 回 查 驗 。 」 另 嫌 犯 陳 福

祥 到 案 後 供 述 ： 「 手 銬 鑰 匙 為 李 俊 男 所 交 付 ， 由 我 自 行 打 開 手 銬 ， 而 腳 鐐 部 分 ， 因

妨 礙 我 逃 跑 時 ， 我 發 現 褲 管 被 腳 鐐 夾 到 ， 所 以 在 我 打 開 手 銬 時 ， 我 順 便 用 力 一 踢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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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 想 到 腳 鐐 就 開 了 。 … 腳 鐐 我 便 順 腳 往 旁 邊 之 草 叢 踢 去 ， 手 銬 及 鑰 匙 是 李 俊 男 載 我

離 去 時 ， 路 過 某 國 小 前 之 垃 圾 桶 時 ， 將 手 銬 及 鑰 匙 丟 入 該 垃 圾 桶 內 。 」  

綜 合 以 上 店 東 及 陳 嫌 之 陳 述 ， 陳 福 祥 脫 逃 後 該 腳 鐐 應 係 留 置 於 現 場 ， 惟 少 年 隊

員 警 及 鑑 識 人 員 案 發 後 均 曾 在 現 場 搜 查 可 疑 跡 證 ， 何 以 未 發 現 該 腳 鐐 ？ 致 該 重 要 證

物 遺 留 現 場 長 達 五 小 時 之 久 ， 引 發 輿 論 質 疑 警 方 故 佈 疑 陣 ， 損 及 警 察 執 法 形 象 ， 亟

應 深 入 查 明 其 中 原 委 。  

七 、 少 年 隊 各 項 勤 務 之 規 劃 ， 應 以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為 主 ， 然 該 隊 成 員 均 為 刑 事 偵 查 員 ， 除 偵

辦 少 年 犯 罪 案 件 外 ， 仍 頇 比 照 一 般 刑 事 警 察 ， 依 所 配 賦 之 偵 防 績 效 或 各 項 專 案 工 作 考

核 ， 該 隊 為 達 成 績 效 要 求 ， 致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及 查 處 少 年 犯 罪 反 成 次 要 工 作 ， 顯 與 其 成

立 宗 旨 有 違 ， 亟 應 重 新 檢 討 定 位 ， 俾 能 以 專 業 警 隊 致 力 少 年 犯 罪 及 虞 犯 之 防 治 工 作 ：  

少 年 隊 之 前 身 為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刑 事 警 察 大 隊 少 年 組 ， 該 局 為 強 化 其 處 理 少 年

事 件 之 功 能 ， 爰 改 為 現 制 ， 現 少 年 隊 為 該 局 之 直 屬 警 隊 ， 並 為 少 年 犯 罪 偵 防 特 業 幕 僚 。

除 負 責 統 計 分 析 少 年 犯 罪 狀 況 、 規 劃 推 動 少 年 犯 罪 防 治 作 為 外 ， 尚 頇 執 行 相 關 偵 防 措

施 ， 為 因 應 任 務 分 工 需 要 採 任 務 編 組 ， 於 隊 長 、 副 隊 長 下 分 設 四 組 。 其 中 包 含 二 個 內

勤 組 及 二 個 外 勤 組 ， 各 組 由 警 正 三 階 偵 查 員 或 督 察 員 兼 任 組 長 ， 成 員 均 調 用 小 隊 長 及

刑 事 偵 查 員 擔 任 ， 全 隊 現 有 員 額 九 十 一 名 。 內 勤 組 負 責 各 項 勤 業 務 之 規 劃 、 督 導 、 訓

練 ； 外 勤 組 則 專 責 擔 服 校 園 安 全 維 護 、 春 風 專 案 、 協 尋 中 輟 生 、 校 外 聯 合 巡 查 、 列 輔

少 年 查 訪 及 案 件 偵 處 。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頒 訂 之 「 警 察 機 關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手 冊 」 ， 已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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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 年 警 察 隊 明 確 定 位 為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之 專 責 機 構 ， 其 業 務 職 掌 分 別 為 ：  

（ 一 ） 少 年 虞 犯 或 犯 罪 偵 防 措 施 之 策 劃 、 督 導 及 執 行 等 事 項 。  
（ 二 ） 少 年 輔 導 活 動 （ 春 風 專 案 ） 之 規 劃 、 辦 理 事 項 。  

（ 三 ） 預 防 少 年 犯 罪 宣 導 教 育 等 事 項 。  

（ 四 ） 執 行 或 配 合 執 行 各 項 少 年 保 護 、 福 利 措 施 。  

（ 五 ） 少 年 犯 罪 資 料 統 計 及 分 析 事 項 。  

（ 六 ） 行 為 偏 差 少 年 諮 商 、 輔 導 等 協 辦 事 項 。  

（ 七 ） 逃 學 、 逃 家 或 行 方 不 明 少 年 之 查 （ 協 ） 尋 。  

（ 八 ） 執 行 校 園 安 全 維 護 ， 並 配 合 校 外 生 活 指 導 委 員 會 執 行 校 外 聯 巡 工 作 。  

（ 九 ） 中 輟 學 生 追 蹤 、 協 尋 、 撤 尋 通 報 作 業 。  

（ 十 ） 其 他 有 關 少 年 保 護 事 項 。  

依 據 以 上 業 務 職 掌 ， 少 年 隊 各 項 勤 業 務 之 規 劃 ， 應 以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為 主 ， 然 該 隊

成 員 均 為 刑 事 偵 查 員 ， 除 偵 辦 少 年 犯 罪 案 件 外 ， 仍 頇 比 照 一 般 刑 事 警 察 ， 依 所 配 予 之

偵 防 績 效 或 各 項 專 案 工 作 考 核 。 該 隊 依 照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「 刑 事 警 察 個 人 偵 防 犯 罪

績 效 績 分 暨 獎 懲 標 準 」 規 定 ， 每 人 每 半 年 偵 查 績 分 應 達 三 十 九 分 ， 另 依 照 少 年 警 察 隊

自 行 訂 定 之 「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績 效 基 準 分 暨 獎 懲 標 準 」 規 定 ， 每 人 每 半 年 預 防 績 分 應 達

九 十 分 ， 均 定 期 檢 討 辦 理 獎 懲 。 除 上 述 基 本 之 偵 查 、 預 防 績 分 之 要 求 外 ， 目 前 該 隊 參

與 其 他 單 位 評 比 之 專 案 工 作 有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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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暑 假 期 間 加 強 取 締 色 情 、 賭 博 電 玩 （ 網 咖 ） 工 作 計 畫 。  

（ 二 ） 現 階 段 加 強 取 締 色 情 工 作 計 畫 （ 正 俗 專 案 ） 。  
（ 三 ） 治 平 專 案 。  

（ 四 ） 不 良 幫 派 組 合 調 查 處 理 實 施 工 作 計 畫 。  

（ 五 ） 暑 假 期 間 全 力 查 察 搖 頭 丸 專 案 工 作 實 施 計 畫 。  

（ 六 ） 提 升 國 家 治 安 維 護 力 專 案 細 部 計 畫 。  

（ 七 ） 加 強 檢 肅 非 法 槍 械 遏 止 槍 擊 案 件 評 核 計 畫 暨 全 面 查 緝 毒 品 工 作 計 畫 。  

因 少 年 隊 之 成 員 均 為 刑 事 偵 查 員 ， 未 能 適 切 調 整 心 態 及 工 作 認 知 ， 且 機 關 之 績 效

評 比 及 考 核 方 式 ， 均 以 刑 事 偵 查 績 效 為 主 ， 故 長 期 以 來 難 以 擺 脫 「 刑 案 績 效 掛 帥 」 之

工 作 特 性 ， 致 處 理 少 年 事 件 時 ， 較 難 以 專 業 之 角 度 審 慎 處 理 。 復 因 其 成 員 之 升 遷 調 補 ，

係 比 照 一 般 刑 事 警 察 ， 專 以 刑 案 偵 防 績 效 之 高 低 為 依 據 ， 而 非 以 是 否 具 有 少 年 事 件 處

理 之 知 能 、 意 願 為 遴 選 條 件 ， 因 專 業 素 養 不 足 ， 在 少 年 犯 罪 防 治 工 作 上 ， 無 法 發 揮 應

有 之 功 能 。 此 外 ， 少 年 隊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訂 定 之 少 年 警 察 隊 勤 務 基 準 表 ， 編 排 之 勤 務

項 目 有 ： 少 年 事 件 偵 處 、 地 區 探 巡 、 春 風 專 案 、 校 園 安 全 維 護 、 協 尋 中 輟 生 、 校 外 聯

合 巡 查 、 列 輔 少 年 查 訪 、 居 住 校 外 學 生 安 全 維 護 、 預 防 犯 罪 宣 導 、 輔 導 活 動 等 。 考 其

任 務 目 的 係 基 於 「 預 防 勝 於 偵 查 」 之 理 念 ， 藉 由 與 學 校 及 台 北 市 少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等 單

位 之 聯 繫 配 合 ， 協 力 達 成 任 務 。 但 因 各 項 績 效 評 比 之 壓 力 ， 迫 使 員 警 無 法 依 照 勤 務 項

目 落 實 執 行 ， 且 預 防 工 作 需 投 注 較 多 心 力 ， 難 收 立 竿 見 影 之 效 ， 益 使 員 警 側 重 一 般 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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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之 偵 查 ， 而 防 處 少 年 事 件 及 查 處 少 年 犯 罪 案 件 反 成 次 要 工 作 ， 顯 與 該 隊 成 立 宗 旨 有

違 。  

少 年 隊 為 警 政 團 隊 一 員 ， 而 上 述 各 項 工 作 均 為 重 點 治 安 工 作 ， 本 警 政 一 體 之 精 神 ，

該 隊 固 不 能 置 身 其 外 ， 惟 少 年 隊 之 功 能 在 於 少 年 事 件 之 防 治 ， 各 項 專 案 之 支 援 工 作 應

限 縮 與 少 年 之 間 相 牽 連 案 件 ， 如 違 反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案 件 、 成 年 人 教 唆 少

年 犯 罪 案 件 ， 成 年 與 未 成 年 人 相 牽 連 案 件 等 。 據 本 院 瞭 解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已 分 就

釐 清 少 年 警 察 隊 之 定 位 、 免 除 職 掌 外 之 專 案 工 作 與 績 效 評 核 、 重 新 訂 定 績 效 評 核 辦 法 、

強 化 少 年 預 防 犯 罪 宣 導 工 作 、 強 化 成 員 在 職 進 修 與 專 業 訓 練 等 不 同 層 面 ， 分 別 擬 妥 改

進 方 案 ， 呈 報 台 北 市 政 府 核 定 實 施 中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自 應 嚴 格 督 導 所 屬 落 實 執 行 ，

俾 少 年 隊 未 來 以 「 社 區 化 、 學 校 化 、 預 防 化 」 為 工 作 導 向 ， 定 位 為 專 責 處 理 少 年 事 件

之 專 業 警 隊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少 年 隊 於 今 （ 九 十 一 ）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借 提 在 押 嫌 犯 陳 福 祥 至 台 北 市 萬 華

區 青 年 路 泡 沫 紅 茶 店 查 緝 槍 枝 時 ， 遭 十 餘 名 歹 徒 暴 力 攻 擊 ， 致 發 生 嫌 犯 脫 逃 事 件 ， 警 察

偵 辦 本 案 之 勤 前 教 育 未 能 落 實 實 施 ， 詢 問 嫌 犯 時 安 全 戒 護 鬆 散 輕 忽 ， 押 解 嫌 犯 外 出 緝 槍

時 敵 情 觀 念 淡 薄 ， 人 犯 脫 逃 後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失 當 ， 另 有 關 該 隊 門 禁 管 制 及 槍 枝 、 手 銬 、

腳 鐐 之 領 用 管 理 欠 佳 ， 均 核 有 嚴 重 違 失 ； 此 外 ， 少 年 隊 之 專 業 屬 性 及 績 效 考 評 等 長 期 失

衡 ， 少 年 虞 犯 之 防 治 工 作 績 效 不 彰 ， 允 宜 深 入 檢 討 重 新 定 位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

案 糾 正 ， 函 請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轉 飭 所 屬 澈 底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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